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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6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南建设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179 

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南京信璟有限合伙份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概述 

日前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南通新世

界”）及南通日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南通日禾”）作为有限合伙人，

与独立第三方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信达资本”）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信达资产”）合作设立南京信璟纾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简称“南京信璟”），进行房地产项目投资。本次南通新世界出资36,687

万元，南通日禾出资23,861万元，合计投资金额60,548万元，占公司2021年度经

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2.59%。有关投资不构成与公司控股股东及

其他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等情况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有关

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，无须进一步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投资对象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南京信璟纾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2、经营范围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

3、合伙人及出资情况：信达资本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（GP）

出资100万元，占比0.1%；信达资产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（LP1）出资66,500

万元，占比52.3%；南通日禾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（LP2）出资23,861万元，占

比18.8%；南通新世界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（LP3）出资36,687万元，占比28.9% 

4、出资进度：按照执行事务合伙人发出的缴付出资通知以自有资金一次性

或分次缴付 

5、存续期限：自工商登记之日起五年 

6、收益分配：有限合伙企业的收益来源于投资项目的债权收购暨债务重组

回收资金及补足资金，按顺序先向GP分配执行合伙事务报酬，再向监管方支付

监管服务费，向LP1分配固定收益和实缴出资，向GP分配实缴出资后，剩余收益

向LP2、LP3分配。 

7、退出机制：投资期满后，通过清算分配、向第三方转让标的股权等方式

退出 

8、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内的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，公司董

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未参与有限合伙企业份额认购，也均不在合

伙企业中任职 

三、合作方简介 

1、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08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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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：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29号东环广场B座4层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周思良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0,000万元 

主营业务：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，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

务。国家有专营、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。 

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本次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：作为GP出资100万元持股0.1% 

2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1999年4月19日 

注册地：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国有控股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卫东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,515,509.6932万元 

主营业务：（一）收购、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，对不良

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；（二）债权转股权，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

处置；（三）破产管理；（四）对外投资；（五）买卖有价证券；（六）发行金

融债券、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；（七）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

业务、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；（八）财务、投资、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

和顾问；（九）资产及项目评估；（十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

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

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实际控制人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本次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：作为LP1出资66,500万元持股52.3% 

以上合作方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无关联关系，不持有公司股份。 

四、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投资旨在拓宽合作渠道，与合作方一起推进公司业务发展，加快行业恢

复良性循环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


